
巴
拉
圭
 

共和 
国
政
 

府 与 中 蔡 
民
国
 

政府 相互 
投资 

保 
座 

声 定 

巴
拉
圭
 

共和 
国
政
 
府
 
与 中 革 

民 
国
政
 
府 (以 

下 简
称
 

镑
 
约 人 

双方); 

为
 

创
造
 有 利 人 条件, 

健 
利 
缔
约
 

之 
一 
方
 

投资 人 在 
鲁 

的 
他 方 

之 
领域 内 投 

资
 
, 匡 

以
 
促进 

十
 

国之 经 济
 

发 
展 

与 
合作 ; 

成 
认 

半 
雇 

此 
种 
投
资
 
给 

予 通 当 之 
保
 访 , 

特 
可 

加 
强 

及 
增
进
 

雨 
国之 

友
好
 

天 人 条; 

用 
议
定
 

条 款
 
如 下 : 

第 
入 

一 
、 
本 

声
 

定 
所 

称 
投
 

资 人 你 
指 

: 

上 
自
然
 

人 ,
其
 

该
 
铺 的

 
任
何
 

一 
方
 

之 国
民
 者 o



号 依
据
 

铺 的 任何 一 
方法 

律 
设立 

之 法 人 或 公司 ,其 明 半 数 股
权
 之 

所 
有 人 或 

其 实质 
之 受益 人 你 

该 
舌 

的 一
方
 

之 国民 者 。 

加 
锦 约 任何 

一 
方 之 

国民 捧 有 过 半
数
 
股权 

之 
外 国 

公司 o 

二 
>、 本 

协
定
 
所 称 

投资 ,你 
指 

铺 
约 
任何 

一 方
 

之 
投资 人 在 

缔约 
他 方 令 

域
内
 

之 
投
资
 
,其 

种 
类 

如 
左 

: 

全 
现
金
 

o 

局
 
为
 

进行 有 天 
法 

令 
所 

交 
恺 
准 

依 照 
核准 

投资 计划 
之 

活动 
所 需 之 

资 

本
 对 。 

刁
 

专 
门 

技术 、 智 
问 及 

工业 
财产 

权 a



国 
浮 

利 ? 茜 息 
或 其 他 来 自 投资 

事业 
收益 

之 再 投资 
o 

三 
、 依 本 

雇 
定 所 作 

投资 
,其 

方式 
各 在 : 

请 创办 
新 

事业 ,或 
增加 资本 

搞 展 原 有 事业 
。 

四 对 
座 股 

份 、 俩 
券 或 公司 

俩 之 购买, 
或 扇 现金 、 机 

器 设备 、 原 

料 
或 消 癌 材 之 借贷 

o 

四 
以 

事 门 技术 之 移 转 
或 智慧 及 工业 财产 权 作 

该 
股 本 或 合作 方式 

者
 
o 

四 、 本 协定 
所 

燃 之 特定 
风险 

如 次 :外 
医 管 

制 \ 徽 
收 、 歌 各 

革命 

或 
暴
动



号
外
 

历 管
 
制 

你 
指 镑 约 任何 

一 
方 之 投资 人 在 缔约 

他 方 
领域 

内 之 投资 ,天 

论 是 资金 
本 

身 或 图 外 取
得
 

之 借 作 , 
及 所 

净 
得 之 利润 (资本 

收
益
 

, 双 
纱 \ 利 

息 、 股 总 、 灾 外 
收入 及 

其 
他 

收入 
等 ), 在 

本 
协定 

有 
效 期 间 内 , 且 

根 
据 该 销 的 

他 方 
现行 

法 令 所 
规定 之 

期 限 内 
不 能 

学 
换 羽 外 国 , 

慌 回 
投资 

人 之 本 国 者 。 

局 
微 收 保 

指 
约 

任何 
一 

方 基 雇 公益 
或 

社会 
利益 

改制 
所 有 人 转移 

财 

座 
及 

所 
有 权

 
之
 
立
法
 

行为 
;或 

因 炙 
约
 

任何 
一 方
 

政府 
之 
行
政
 
行
为



或 
法 令 

变 更 ,所 至 之 
损失 及 损害 三 征收 

同一 效
果
 者 o 

这 反 或 不 合理 
报销 

缔约 
任何 

一 方 
歼 府 对 

投资 人 所 承诺 
给 巴 

之 燃 
励 

者 , 视 遍 钥 怕 。 
刁 

我 
种 革
命
 

或 暴 志 
你 指 因 报 资 所 

在 之 缔约 
任何 - 方 国内 秩序 

剧烈 继 盟 而 池 到 
不
 

讼 该 缔约 
一方 

之 人 员 或 
财产 

之 
伤害 

或 损失 。 

第 
二 

条 

一 
、 依 本 

访 定 所 作 之 投资 , 须 经 接受 
投资 

加 家 
之 政府 于 以 

核准。 
二 、 铺 的 公 方 

政府 对 座 在 其 领域 内 进行 
投资 

之 投资 人 、 主
 管 人 员



> 
行
政
 
管
理
 

人 员 
、 

技 
术 人 员 

及 
其
 

卷 
属 

均 
应 给
 

予 
居留 

权 。 上 可 

人 
员 

堆
 
应 

在
 
投
资
 

计 悍
 

中 
予以 大 

定 
o 

三 
、 
匀 
约 

之 
一 

方 
应 
给 

予 
铺 的 他 

方
 

之 国民 
相
关
 

之 
入 

境 
签
 
溢 , 

华 
雇 

必 

要 
时 
得
 以 从 对 

投资 
玫 
境
 

进
行
 

评估 
o 

四 
、 
锋
 约 之 

一 
方 

应 
对 

在 
其
 
领
域
 

内 
进行 

具 
特 

朋 
经
 

济 
效 

益 
之 

投
资
 

人 、 

主
管
 

人 员 
、 

技 
术 人 

员 
发 

给 
一 
年
 

效 
期 

之 
多 次 入 

境 
签
 
溢 o 

第 
三 

条 

一 
、 镜
 的 

一 
方
 

应 
推动 

及 
组 

造 
有 

利之 
盏 境 , 

佛 
利 

锋 
约 

他 方 
之 

国民 
及 

公司 
在 

其 国境 
内 
进
行
 

投资 , 谁
 

依照 
本 

协定 生
效
 

日 
期 当时 

之 
到



行
 
法 规 

所 
赚 
予
 
之 权

力
 
行
使
 

其 职权 
。 

二 
、 匀 的 公 方 

任 
一 
方 

国民 
或 公司 ,在 

镑 的 
他 
方 

国境 
内 

之 
投资 , 座 

任
何
 

情况 下 , 均 应 效 公 正 公
平
 

之 待遇 , 
昔 受 完全 之 保障 

及 安 

全 
; 镑 的 之 任 

一 
方 

不 得 
以 
不 
合
理
 

或 坡 视 
性 

之 
规定 

伤害 
镑 约 他 

方
 
国民 

或
 
公
司
 
经 

营 
、 
维
 
访 、 

使
 
用 》 

享 有 及 
转
让
 
在
 

其 
国境 内 之 

投
资
 

。 铺 的 之 一 
方 
应 

属 
行 其 对 

镑 
的 

他 方 
国民 

或 
公司 之 

投资 
所 

承
诺
 

之 所 有 头
 务 o 

三 
> 
锋 

约 
双
方
 之 任 

一 
方
 

在 
其 
国境 内 所 

给 
予 锋 约 

他 
方
 
国
民
 

或 公
司
 

之 

投
资
 

或 
利润 

之 
待遇 ,应 

不
 

低 讼 所 
给
 

予 
其 本 国

 
图 民 

或 
公司 

或 
任



何
 
第 

三 
国 国

民
 

或 公司 
之 
投
资
 

或 
利 

油 之 
竺 

过。 

四 
> 缔
约
 

公 方 之 任 一 
方 
在 

其 
国境 

内 
所 给 

予 独 的 他 方 国民 
或 公司 有 

天 
投
资
 

之 经 
党、 

使
 
用 、\ 部 

有 
或 

转
让
 
之
 

待 最 ,应 
不 

低 
雇 
所 

给 巴 

其 
本 

国 
国 
民
 

或 公司 
或
 

任何 
第 

三 
国 国
民
 

或 
公司 

之 
待遇 

。 

锦 
的 双

方
 
政府 

承诺 ,对 
雇 经 

铺 约 他 
方 核准 , 且 合 

座 本 
协定 

及 

镜 
约 
他 方 

现
行
 

法 令 
所 
定
之
 

投资 
,
给
予
 

保 
溢 : 

於 
本 
雇 定 

所 定之 
任何 

特
定
 
风
险
 

发 
生 时 ,

投
资
 

人 本 
国
政
 
府 

讼 
支付 

投
资
 

人 所 受 
之 
损
害
 

后 , 

取
得
 
投
资
 

人 之 
一 

切 
权 

利 
及 
头 务 ,

得
 

为 
权利 

人 行
使
 
权
利
 

与 请
 

求 ; 投



资
 人 所 属 一 

方 之 政府 益 应 
通知 镑 约 他 方 

移 转 原 属 投资 
人 之 资产 、 

现金、 
债权 > 及 

除 
不 

动产 外 其 他 资本 
财 之 

任何 
权利 > 名 头 或 利益 

合 访 有 关 权 利之 
任何 

行政 
或 法 律 上 之 主张 

讼 该 政府 。 但 以 投
资
 人 

已 
履行 

其 相对 
美 务 者 局 限 。 

第 
五 

休 

局 主 
缚 前 休 所 

列 之 保 座 ,其 
投资 \ 再 投资 

及 进口 
之 消耗 

材 必 

须 
向 接受 

投资 
一 方 

之 政府 有 关 抽 构 办 理 衣 可 
登记 。 由 铺 的 

一 方
 进 

入 铺 约 他 方 之 资产 
保有 本 

协定 
所 列 之 权利 , 淮 应 顾及 资产 本 身 之 

俩 通 及 折 蒜 。



第 
六 

人 条 

一 
、 匀
 的 一 方 

与 镜 绝 他 方 
之 投资 人 间 有 关 投资 

之 任何 
争议 ,应 午 

可 
能
 

经 
由 
友
善
 

诺 商
 

予
以
 

解决 o 

二 
、 前 

项 
季 

议 
自任 

一 
方 

提出 
后
 经 六 

个
 月 内 

仍 扔 
法
 
解
决
 

者 , 则 应 
投 

资
 

人 之 
要
 

求 ,得 

0 
付 

话 
牵 
涉 

争 
议 之 

铺 
约 

一 
方 

之 国
家
 法 

院 ,或 

全 
付 

诸 
国 
际
 

仲裁 o 

一 
旦 

投资 人 将 季 议 
付
 
话 涉 

案 
锋 

的 
一 
方
 之 法 

院 
或
 
国际 

仲裁 , 则 

其 
对 
该 

十 
种 
诉讼 

程序 
其 中 一 

种 之 退 择 
即 告 

难 定 
o



三 
> 从 

应 
投资 

人 之 请 
求 

诉 
庙 
国际 

促 
裁 , 则 

讼 所 
到 

圭 迁 当事人 
一 方 

之 
通知 

起 二 
个 月 闪 , 公 方 当事人 

须 各 自 退 
任 一 促

 裁 人 ,再 由 
经 

奸 
任 

之
 

雨 名 促
 

裁 人 共同 
如 
任
 

第 三 
国之 

国民 
一 

人 扒 
任 仲
裁
 主 

席
 。 该

 
主
席
 

之 导 
任
 

感 
启 

十 
名 
仲裁 人 中 

任
 

后 
十 

个 月 内 
为
 
之 。
 仲 

载
 
你 控 

多 
数 
表 决 作

成
 

裁定 ,
其
 

裁定 
为 

最 
后 

载 
决 ,对 双

方
 

当 事 

人 
均 

有 拘
束
 
力 o 

第 
七 

条 

决 
本 
雇 定 

所 定 
特 

定 
风 
险
 

发 
生 时 ,

缔
约
 

一 
方
 

政府 
半 

座 
匀 

约 
他 方 

政
府
 

所 得
 

求 
倘 之 

锚 
转 

如 
左 :



一 
、 
外 
苏
 
管
 

制 : 

偷 
本 

协定 第 
一 
条 第 

四 
项 第 

已 款 
之 情事 

发 生 时 , 铺 约 任何 

一 
方
 
投
资
 

人 得
 

援引 
结 

历 
保
 
溢 , 

音 
力 

依 
锋 

约 
他 
方
 

现行 
法 

律 
途径 

求 
取 结 萎 , 但 

并 天 
法 

在 规定 
期 限 内 人 

成
 

时 , 则 可 将 其 不 能 结 

碟 之 接受 
投资 

一 
方 
货 

精 
手 入 投资 人 所 属 

一 方 
政府 在 

接受 投资 

一 
方 并 设 

之 慨 户 内 ,而 
请 

求 投资 人 所 属 
一 方 之 政

府
 

衫 俩 其 损 

客 
,
投
资
 

人 所 属 
一 方 

之 
政府 在 此 

情况 下 得 以 该 硕 所 受 投资 
一 

方 之 货 笑 治 商 接受 
报 资 

一 
方 之 

政府 
兑换 

成 投资 
时 原 

有 之 外 医 

二 
、 

微 
收 :



甲 
> 镜 

的 公 方 之 - 
方 

不 得 将 缔约 
他 

方 
之 国民 

或 
公司 

在 其 国境 
内 

投
资
 

之 资本 国有 
化 、 微 

收 
或 拱 

取 
在 效力 上 相当 闪 

国 有 化 
或 

微 
收 之

 
措施 ,

但
 
为
 

该 
镑 

的 
之 

一 方
 国
内
 
需
要
 

有 天 
之 

公共 
用 途 

及 
社
会
 

福 
社 理
由
 
之
 
需
要
 
,和 准 

须 
以 

一 
公正 

有 
效
 

之 
补 
倘 交

换
 

之 。 

诚
 

项 宰 倘 
应 

相当 
块 
投资 

资本 
被 

微 收 当
时
 

或 
公告 

微 收 时 ( 视 

何
者
 

局 先 而
 
定 

) 之 市
 场 价

值
 
, 益 

依
 
照 

描 行
伍
 
收
编
 

约 
一 
方
 国 

境
内
 
通
用
 

之 
正
常
 

商业 
或
 

法 
定 
利率 

给 
付 

未 付 现 
袖 
俩
 

期 
间 之 

利 

息 
,该 

项 
付 

现 
必
须
 

能 
有 
效 
实
施
 

益 
得 

自由 转注 
,
被
 

微 
收 之 

国 

民
 

或 
公司 有 权 

特 
法 
律
 
程序 在 塌 

行
 

微 
收 之 

锦 
约 之 

一 
方 

国境 
内



,
依
据
 

本 
款
 

所 帮 之 
原则 

时 
微
 

收 之 
合
法
 

性 以 及 
祖 

贷 
之 

额度 
提 

出 
质
疑
 

。 

乙 
、》 储 

钱 
约 

一 
方 

半 
在
 
其 国

境
 

内 
任何 

地 
方
 

依 
现行 

法 
律 

所 组 成 
之 公 

司
 

之 
财产 

进
行
 

微 收 而 
针 

约 
他 
方
 

之 国
民
 

或 
公
司
 
捧 有

 
该 公司 

股 

份
 

, 则 
执
行
 

微 收 之 一 
方 

保 
座 

将 
依
据
 

本 
条 第 

二 
项
 

甲 款 之 
规定 

,对 
缮 

的 
他 
方
 
拓 有 

该
 

公司 股
份
 

之 国
民
 

或 
公司 所 

作 之 
投资 

, 

给
 

予 
通 

切 有 效 
之 

神代 
。 

三 
\ 
我 

季 
、 革 

命 
或
 

暴动: 

如 
因 
接
 

受 投
资
 

一 
方 

发 生 加
 

争 革
命
 

或
 
暴动 

而 
致 锋 约 

他 方



之 
投
资
 

人 受
 

损害 
,
关
於
 
复
原
 
、 宰 

倘 
、 

赔 
倘 
或
 
其 他 清 

倘 
事 宜 所 

享
有
 

之 
待
遇
 
,应 

不 
低 

雇 
接 受 

投资 
一 
方
 之 政府 

现
在
 

或 
将来 所 给 

予
 
其 本 

国 
或
 

任何 
第 

三 
国之 国民 

或
 
公
司
 
之
 

待遇 
。 

第 
入 

休 

赔 
贷 之

 
额度 

应 
霹 

徽 
收 

或 国有 
化 之 

当时 
了 

予以 
放 

定 
, 赔 

俩 
款 应 交 

予
 

捧 有 
该
 

项 
财
产
 

所 有 权
 
之 

赔 
贷 受
益
 

人 ,
该
 
受
益
 
人 益 

可 
将 

该 
款项 

自 

由 
转
让
 
,
但
 
以 可 

自由 
结 

萎 
之 

外 
医 
为
 
限 。 

第 
九 

人 条 

本 
协
定
 

经 
镑 

的 
双
方
 
各 自 

完
成
 

法 定
之
 

程序 , 府 
讼
 

经 
由 

外 交 
途 

径 

通
知
 

加 方
 
之 日

 起 生
效
 
,本 

访 
定
 

效 
期 

为 
十 

年 。 期
 

满 后 ,
除
非
 

鲁 的 
公



方
 之 一 

方 
通
知
 

另 
一 方

 
其 

魔 
止 

本 
协定 

之 意 
磊 , 将

 
自动 

展期 
二 

年 ,上 

过 通知 
应 闪 有 关闭 期 期 

满 前 六 个 月 内 遍 之 。 
本 

记
 
定
 

以 
西
班
牙
 

文 及 中 
文
 
各 匀 

雨
 

份 , 雨 
种 
约 

文 
同一 

作 
淮 

。o 

公 
肢 

一 
九 

九 
二 
年
 
四 月 六 

日
 
即 中 

华 
民国 

八 
十 

一 
年
 
四 月 六 

日 订 
块 

台
北
 
市 

攻
 
V
/
 

巴
拉
圭
 

共和 
国
政
 

府 代表 
表
 
, 

外
 
交
 
部
 部
 
长
 

傅
 

鲁 
多 

斯 

彩
 / 

全 
委 

隐 
着 

绕 机率 于 
W
 二 

外
 
交 部
 部
 
长 

线 
敌 


